
上海市浦东新区入民政府塘桥街道办事处

浦塘办 (⒛ 23〕 1砼 号

塘桥街道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补贴资金

实施方案

为了进一步减轻居民负
^担

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,根据 《关于

浦东新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政府补贴资金预拨的通知》(浦

建委物管⒓Ⅱ2]47号 )文件精神,结合街道工作实际,对塘桥

街道区域内加梯项目按照
“
预先拨付、竣工清算

”
制度,分时间

节点,按 比例分期拨付和清算补贴资金。

一、预拨资金组成

预拨资金包括市、区加装电梯主体工程补贴资金、新区管

线搬迁补贴资金和楼道美化整治补贴资金三部分。

二、预拨资金标准

新区按每台加装电梯 (当 年预计竣工)平均 38万元预拨至

街道 (包括主体工程 28万 元、管线搬迁 6万元和楼道整治补贴

4万元 )。 按照文件要求,在 竣工审价前,街道按平均每台最高

30万 元进行预拨 (包括主体工程 22万 元、管线搬迁 4.8万元和

楼道整治补贴 3.2万 元 )。 补贴资金的剩余部分在竣工后根据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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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方审计 (审价)结杲,按补贴申报程序审核后再清算拨付。

三、补贴资金申请主体

塘桥街道补贴资金申请主体一般为代建单位 (28万 元政府

补贴款代建单位先行垫付),如代建单位未垫资的,则 由楼道

出资业主代表作为主体向街道加梯工作专班提出申请,工作专

班审核材料后通过街道内部流转审批及时预拨至申请主体。

四、补贴资金程序

(一 )主体工程补贴资金。主体工程补贴以 28万 元为最高

基准价。每台电梯累计预拨不超过 22万元 (约 80%),剩 余补

贴资金待项目审计 (审 价)后按实补贴。申请方式如下 :

1、 加梯代建方或加梯门洞业主可于门洞取得加梯 《开工各

案证》且已电梯安装完工时向塘桥街道加梯工作专班预申请补

贴款不超过 22万元,工作专班在收到材料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

内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后,按规定批转支付补贴资金。 (所需

材料详见清单)

2、 28万 元补贴款如是加梯公司先行垫资支付的,则 需在代

建合同中明确,并按照申请流程,街道直接批转支付补贴资金 ;

如果加梯公司未垫付 28万元补贴款,街道则批转支付给加梯门

洞业主共同设立的账户。根据新区相关要求,该账户设立应安

全、规范、合理。应根据
“
资金入帐先冻结、资金出帐见凭证

”

的资金监管基本模式,与银行签订资金安全监管三方或多方协

议,确保加梯资金安全风险可控。

— 2—



(二 )管 线搬迁补贴资金。管线搬迁补贴以加梯公司与管

线权属单位签订的工程合同和搬迁缴费通知单金额的 80%进行

预拨付 (最 高不超过 4.8万 /台 )。 加梯代建方凭管线搬迁合同、

缴费通知、发票、 《塘桥街道加装电梯补贴资金申请表》提交

街道加梯工作专班审核,审核通过后,按规定批转支付补贴资

金。

(三 )楼道美化整治补贴资金。楼道美化整治补贴资金按

照加装电梯楼道美化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 80%进行预拨付 (每

个楼道不超过 3,2万元 )。 施工单位凭楼道整治合同、发票、《塘

桥街道加装电梯补贴资金申请表》提交街道加梯工作专班审核 ,

审核通过后,按规定批转支付补贴资金。

五、项目清算程序

主体工程、管线搬迁、楼道美化整治剩余补贴资金在竣工

后根据第三方审计 (审 价)结果,代建单位按 《操作细则》规

定向街道城建中心 (房 管办)提交相关材料,街道审核后报送

区加梯专班 (区 物管中心)审定,并按加梯项目的审定结果按

实清算补贴资金。

本方案实施前已竣工的项目,待项目审计后按前款规定补

贴 。

六、补贴资金申请时间

各代建单位每季度第一个月集中提交申请,街道加梯工作

专班审核后,通过街道内部流转审批后当季度完成资金预拨。

__0__
●l



七、其他

其他未尽事宜按 《关于印发<浦 东新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

电梯管线搬迁和楼道整治经费管理操作细则>的 通知》、 《关

于浦东新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政府补贴资金预拨的通知》

执行。

附件:1。 塘桥街道既有多层住宅加梯补贴资金实施流程图

2.塘桥街道加装电梯补贴资金申请表

3.代 建单位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塘桥街道办事处

2023年 钅月 10日

⒛23年 4月 13日 印发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街道党政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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